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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组二轮巡视后
粤晋两省发布整改报告
另有6个被巡视单位已公布整改方案

2013年第二轮中央巡视结束后，多个巡视点被查出

工程腐败、“带病”提拔等问题。截至昨日，二轮巡视的10

个巡视点中，山西、广东两省已“晒”出整改报告。

此前，商务部、国土资源部、吉林省、安徽省、湖南省、

三峡集团等6个巡视点，也都不同形式公布了整改方案，

但尚未公布最终报告。

今年2月，二轮巡视通报
了各巡视点查出的问题。中纪
委开辟专栏称，近日，各巡视
点陆续公布整改报告。从发现
问题到改正问题，用时约3个
月。首轮巡视也是这一“周
期”。也就是说，中央巡视组
指出问题后，留给巡视点的改
正时限，约3个月。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人曾数次表示，要运用好巡
视成果，即通过巡视发现问题
后，如何保证整改到位？对
此，中央要求，所有巡视地都
要公布整改报告，接受公众监
督。

三轮巡视即今年首轮巡
视，已于 3月“开局”，现 13
个中央巡视组正在各自巡视点
展开巡视。

3个月

整改“时限”

十八大后的中央巡视，采
取了摘掉巡视组组长“铁帽
子”等改革举措，实施了“巡
视对象不固定”、“巡视组长一
次一授权”等新规。而且，正
在进行的三轮巡视，还首次采
用了专项巡视这一做法，哪里
问题多、哪个部门问题多，就
派驻更多力量。

山西整改报告提出，将
“复制”上述做法：参照中央
巡视制度，选聘已到龄的具有
丰富办案、执纪经验的领导干
部参加巡视工作；统一调配巡
视组工作人员，逐步实现巡视
组组长不固定、巡视地区和单
位不固定、巡视组与巡视对象
的关系不固定；适时组织专项
巡视，通过小队伍、多批次、
高频率的方式，强化对重点领
域、关键环节的巡视监督。

地方“复制”

中央模式

领导干部或亲属插手工程项
目，暗箱操控招投标，此前两轮
巡视，中央巡视组多次指出这一
问题。对此，山西、广东都提出
了成立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这一应
对思路，即招投标公开化、阳光
化。

山西现正在制定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的实施方案，如公共资源
交易的目录和标准，“分解”各部
门的指导、交易、监管、监督职
责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计划纳
入招标投标、中介服务、信用管
理、后台监督等各个领域。

目前，广东省本级及广州、
珠海等18个地级以上市已成立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在此基础上，

广东计划在2015年底前，将行政
审批、公共资源交易、政务服
务、效能监察等，全部“装”入
网上办事大厅，该网上办事大厅
省市县镇村五级联网。

此外，三峡集团被中央巡视
组指出：“有的领导人员亲友插手
工程建设，一些招投标暗箱操
作，工程建设项目分包现象比较
普遍”。

三峡集团通报称，已成立招
投标管理整改专项工作组，全面
清理应招标未招标、非第一名中
标及投标价格明显异常的项目。
全面清理开始前，所有招投标资
料全部封存备查。

【焦点1 工程腐败】

交易平台防“假招投标”

对于“带病”提拔问题，广东和
山西都提出，倒查选任过程，也就
是哪个环节失察？哪个领导“拍板”
提拔了“问题干部”？

“建立常态化的倒查制度”，广
东称，一经发现“带病”提拔，必须
明确倒查的问题、时限，追究相关
责任人责任。目前，对于2013年以
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人员，广东
省委组织部正在倒查其选拔任用
过程。

山西也提出，“要对（‘问题干
部’）选拔任用过程进行倒查，确实
存在违规用人的，要一查到底，问
责到人”。并且，如果计划提拔某名
干部，但发现其可能有问题，比如

接到举报，那么在核查开始前、核
查过程中，该名干部的任免都不得
提交常委会讨论。

此外，中央巡视组还指出，山
西一些部门和地方“主要领导调整
比较频繁，领导干部任期制执行得
不够好”。

对此，山西制定“新规”：除因
到龄、不胜任、不称职等因素以外，
领导干部在同一单位同一职位任
职不满 2 年的不得调整；市、
县、乡党政正职在同一岗位任期
不到 3年进行调整的，要书面报
告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经批准
同意后方可进行。

【焦点2“带病”提拔】

任前有举报暂不提拔

山西整改报告提及“丽
华苑小区省级干部住房问
题”，称中央巡视组要求：

“切实解决省级领导干部住房
超标问题、腾退丽华苑小区
省级干部住房”。

对此，山西省委称，“常
委会两次召开会议研究部
署，制定了整改措施，向中
央有关部门作了汇报，并得
到了认可。下一步将按照中
央要求坚决腾退到位。目前
相关工作正在加紧落实”。

在山西，丽华苑小区知
名度很高。早在 9 年前的
2005年，该小区的省级领导
干部住房超标问题，就已成
为百姓关注焦点。

山西新闻网发布于 2005
年 10月 21日的报道称，“由
山西省省政府统一组织建设

的省城丽华苑经济适用住房
小区，是为了解决省直单位
无房和住房困难职工的住房
问题。”。

据人民网、新华网分别
发布于 2004 年 5 月 26 日、
2005年 8月 5日的报道，丽
华苑上述超标住房清理纠正
行动，发生在“山西清理领
导干部超标准住房”大背景
下，当年，山西曾规定，“各
市厅局的领导无论是在哪个
市或者是厅局管辖范围内购
买或者是租赁住房的，不论
其现在在何处任职，经如实
上报后要面向社会公示，接
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但尽管力度很大，丽华
苑小区省级干部住房问题仍
一拖九年，直至这次中央巡
视组再度提出。(据新京报)

【焦点3 住房超标】

省干部“超标楼”拖9年

去年 5月至 8月、10月
至今年1月，中央共派出两
轮 20个巡视组，分别进驻
11个省份（湖北、内蒙古、
重庆、贵州、江西、吉林、山
西、安徽、广东、云南、湖
南）；9个单位（水利部、中
国出版集团、中储粮总公
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
人民大学、商务部、新华社、
国土资源部、三峡集团）。

据记者梳理，依据中纪
委网站“案件查处”栏目陆
续发布的消息，两轮中央巡
视结束后，20个巡视点已
有82人被查。其中，党政官

员 51人，人大和政协 20人
（其中人大 7 人、政协 13
人），企事业单位11人。

这其中，有 9名省部级
官员：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
明；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
柏槐；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
根；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
主任、省总工会原主席陈安
众；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
名谦；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
平；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
主任金道铭；贵州省委原常
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
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
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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